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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江县桃花江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bookmark: YS060101]一、单位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1）宣传贯彻执行国家关于森林公园规划、建设、经营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结合实际制定公园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发展计划和公园建设、经营、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
（2）负责公园森林及其他风景资源的保护。做好森林及其他风景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监测、保护、培育和管理工作；做好植树造林、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防治、林木林地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及古树名木、古园林建筑、历史遗迹的建档保护等工作。
（3）负责公园森林和其他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建立并管理经营公司，做好旅游景区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对园内参与建设和经营的其他单位和个人进行管理和监督。
（4）负责公园旅游秩序、安全、环保及卫生的管理。做好旅游秩序、安全、环保及卫生维护的宣传、相关基础设施和标志的设置、维护管理等工作。
（5）受委托负责公园管理的相关行政执法，做好公园内违反森林公园管理法律法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和相关案件查处有关工作。
（6）完成县委、政府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2．机构情况
本部门预算为汇总决算，纳入编制范围的决算单位包括：1、森林公园管理处本级；2、桃花江国有林场；3、浮邱山国有林场；4石井头国有林场；5、林科所。
3.人员情况。
    桃江县桃花江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汇总）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223人，实有人数223人。
（二）当年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
1.聚焦重点建设竹林生态研究观测站
积极对接全国竹林生态研究观测站建设工作，10月份邀请国家林草局、国际竹藤中心、南京林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浙江省林科院、省林业局、市林业局、县林业局和省林科院专家在桃花江国有林场开展湖南桃江竹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现场评审会，并通过国家林草局及专家评审。
2.扎实推进种苗试点建设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国有林场试点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林场发〔2023〕122号）的精神，桃花江国有林场获南方地区种苗基地试点建设，着力培育乡土阔叶树种、珍贵树种和优质经济林等品种苗木，保障油茶等特色经济林发展及战略储备林建设良种壮苗的需求。完成建设100亩全国南方种苗基地（试点），其中竹种植资源库40亩，并与浙江农林大学竹子研究院达成了珍稀竹类种植基地合作。投资150余万元。建设遮阴篷7000平方米，自动喷淋系统与排灌系统，蓄水池1000立方米，全区域生物隔离栏与视频监控系统，完善道路、电力等生产基础设施。培育圣音、龟甲等54个名贵观赏竹品种，1200余株；培育红锥、赤皮青冈等11个树种，苗木60万株，产值200余万元。
3.靶向发力助推“一场一特”
在桃花江国有林场建设竹子种质资源库30亩。建设主题公园20亩。新建良种油茶丰产园400亩，巩固去年良种油茶丰产园240亩。新建笋用林基地200亩，巩固去年笋用林基地260亩。桃江县桃花江国有林场获2024年湖南省国有林场职业技能竞赛荣获“精神风尚奖”。职工杨国斌荣获2024年湖南省国有林场职业技能竞赛“造林更新工”比赛中个人第五名和三等奖。年底完成浮邱山林场秀美林场建设、古树公园保护建设任务和古树抢救复壮工作。石井头林场提质发展高山富硒茶园150亩，巩固提升笋用林基地100亩。桃江县石井头国有林场获评湖南省秀美林场。年底林科所培育笋用林基地500亩。
4.精准施策夯实发展基础
一是推进生态修复，完成生态修复680亩，共计2.4万株。二是提升森林质量，采取“珍稀树种+乡土树种”的改造模式，年底抚育森林4500亩。完成2024年度省林业局关于森林公园质量管理的评估验收工作。三是防治林业有害生物，特别是竹蝗和松材线虫病的治理，邀请专家授课，落实包山头包片责任制，储备好药物物资。参加防治500余人次，治理面积600余亩。四是贯彻落实林长制工作，组建“一长四员”监督管理体系，常态化开展森林资源的监测监管。五是推进图斑销号，组织专人对森林公园14个图斑进行核查，其中13个无需整改点位销号备案，1个制定整改方案上报。
5.多措并举守住安全防线
一是建立健全基础设施，年底完成蓄水池16个，蓄水量560m3。完成生物防火林带7公里和范家屋场知青旧址管护用房建设。森林防火布局一张图，以及防火消防池提前布局得到省级高度认可。二是提前规避隐患。成立应急扑火队和森林防灭火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森林防灭火实施方案。张贴森林防灭火、安全生产宣传标语300余条，出动森林防灭火宣传车200余次。组织参加益阳市森林火灾扑救专项培训，桃江县2024年森林火灾扑救演练，开展全系统大型森林防灭火演练。
6.博采众长丰富经营模式
11月，森林公园一行前往汝城县大坪国有林场、汝城县益将国有林场、汝城县暖水国有林场、资兴市天鹅山国有林场学习了国家战略储备林、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防火体系、林下综合开发，种植特色水果相关工作经验，提供了国有林场兼顾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新思路。
7.全力配合竹海景区建设
一是做好竹海景区项目规划审批工作。二是完成桃花江国家森林公园竹海景区开园及文化旅游节宣推片。配合旅发大会宣传和应急值班工作，协助旅发大会顺利开展。三是牵头开展生态复绿工作，迎接中央环保督察。四是完善天问书院和景观塔的功能布局并完成相关扫尾工程。
8.聚焦聚力推进“产业培塑”
严格落实“八大行动”工作要求，贯彻执行产业培塑行动实施方案，积极推进以“竹旅文体康”产业为核心的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擦亮“楠竹之乡”“美人窝”两张名片。大力发展桃江竹笋，推动竹笋精深加工，林科所辖内正泰竹笋有限公司加工竹笋约50万公斤。
9.全面提升项目管理水平
一是重新评估修订总体规划，两次组织省林勘院、林科院来桃江现场踏勘后确定合作机构，正式开始修编。二是规范项目建设。出台《桃江县桃花江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办法》。三是对“桃花江竹海景区竹文旅竹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进行了全方位的可行性分析，向省林业局提交申报材料，申报项目资金100万元。
[bookmark: YS060102]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一）收入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024年本部门收入预算2135.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124.8万元，其他收入10.836万元。收入较去年减少39.7万元，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
2024年本部门支出预算2135.7万元，其中：农林水支出1873.6万元，节能环保支出21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56.7万，文化旅游体育和传媒支出0.16万元，卫生健康支出72.91万元。支出较去年减少39.7万元，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
（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为2135.7万元，其中：
（1）、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行政运行（项）支出决算为1656.6万元。
（2）、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支出决算为31.45万元。
（3）、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其他林业和草原（项）支出65万元。
（4）、农林水支出（类）巩固脱贫攻坚成功衔接乡村振兴（款）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功衔接乡村振兴（项）支出121万。
（5）、节能环保（类）天然林保护（款）停伐补助（项）支出21万元。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文化体育（款）其他文化和旅游（项）支出0.1587万元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退役安置（款）其他退役安置（项）支出22.61万元。
（8）、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72.91万元。
（9）、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类）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134.09万元。
（3） 年末结转和结余情况。
     年末结余4711元。
[bookmark: YS060103]（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桃花县桃花江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在财政资金使用方面严格执行预算计划，在有效的资金范围内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积极推动林场建设，取得事业成效如下：
（1）基本支出绩效情况
基本支出用于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
按经济科目划分，各项支出决算金额分别为：工资福利支出1466.394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76.4309万元；合计为1542.82万元。
（2）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项目支出是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主要用于乡村振兴战略和森林生态效益管护、植被恢复和其他支出等。
  按经济科目划分，各项支出决算金额分别为：工资福利支出274.59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87.6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0.1360万元，合计为592.4万元。
（五）当年预算执行及绩效管理中存在问题、原因及改进措施。
（1）科学合理预算。按照《预算法》的相关规定，参考上一年的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的绩效目标科学编制预算，避免年中大幅追加以及超预算，尽可能缩小预算调整率，提高政府采购执行率，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
（2）继续加强制度建设。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强化单位内部控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从严要求，保证各指标不超标。
（3）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建议财政部门，加强对各单位财务管理方面的指导，帮助和督促单位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bookmark: YS060104]三、本年度部门决算等财务工作开展情况
（一）本单位财务管理、绩效管理、决算组织、编报、审核等情况均严格遵守上级指示要求进行工作。
（二）本单位决算及绩效信息公开工作开展情况已严格按照上级要求进行了公开公示。
（三）对单位决算管理及报表设计的意见建议：暂无。
